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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東莞市國家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n-tax.gov.cn/pub/001005/sszc/zxwj/201710/t20171020_1705695.html） 

 

附錄 

 

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明确出口货物单证备案管理要求的公告 

2017 年第 2 号 

 

为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单证备案管理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出口退（免）

税服务，提高退（免）税服务质量，方便东莞市出口企业开展出口货物单证备案工作，东莞市

国家税务局制定了《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明确出口货物单证备案管理要求的公告》，现予以

发布。 

特此公告。 

 

 

广东省东莞市国家税务局 

2017 年 10 月 17 日 

 

 

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明确 

出口货物单证备案管理要求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出口退税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方便东莞市出口企业开展出口货物单证备

案工作，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 号，以下简称“财税 39 号文”）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

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等有关

文件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口企业应在申报出口退（免）税后 15 日内，将所申报退（免）税货物的下列单证，

按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顺序，填写《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附件 1），注明备案单证

存放地点，以备主管税务机关核查。 

（一）外贸企业购货合同、生产企业收购非自产货物出口的购货合同，包括一笔购销合

同下签订的补充合同等。 

（二）出口货物装货单。根据当前工作实际，出口企业可以用《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

知书》替代《出口货物装货单》。如上级税务部门明确调整，按上级税务部门公告、通知执行。 

（三）出口货物运输单据（包括：海运提单、航空运单、铁路运单、货物承运单据、邮政

收据等承运人出具的货物单据，以及出口企业承付运费的国内运输单证）。 

若有无法取得上述原始单证情况的，出口企业可用具有相似内容或作用的其他单证进行

单证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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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出口货物及对外提供修理修配劳务不实行备案单证管理。 

二、对于出口企业备案的单证是电子数据或无纸化的，出口企业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其中之一进行备案。 

（一）对于出口企业没有签订书面购销合同，而订立的是电子合同、口头合同等无纸化

合同，凡符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出口企业将电子合同打印、口头合同由

出口企业经办人书面记录口头合同内容并签字声明记录内容与事实相符，加盖企业公章后备案。 

对于其他单证的备案，如果属于国家有关行政部门采取了无纸化管理办法使出口企业无

法取得纸质单证或企业自制电子单证等情况，出口企业可采取将有关电子数据打印成纸质单证

加盖企业公章并签字声明打印单证与原电子数据一致的方式予以备案。 

（二）除口头合同外，对于出口企业订立的电子购销合同、国家有关行政部门采取无纸

化管理的单证以及企业自制电子单证等，出口企业可提出书面申请并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

可以采用电子单证备案管理，即以电子数据的方式备案有关单证。出口企业应保证电子单证备

案的真实性，定期将有关电子数据进行备份，在税务机关按规定调取备案单证时，应按税务机

关要求如实提供电子数据或将电子数据打印并加盖企业公章的纸制单证。 

三、主管税务机关可根据需要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开展核查工作。 

（一）提交核查 

主管税务机关可要求出口企业将出口货物单证备案资料提交至税务机关进行核查。主管

税务机关应要求出口企业制作提交清单，清单内容应清晰明了反映当前提交备案单证的基本情

况，完整反映出具人、出具时间并应加盖企业公章。出口企业应在每一份提交单证备案资料（复

印件）的空白地方上注明“本复印件由我公司提供，与我司留存件相符”，注明经办人和出具

日期并加盖企业公章。主管税务机关应在交接现场做好接收登记、清点、签收工作。 

主管税务机关应造册登记每一次接收或退回单证备案资料的情况。 

（二）实地核查 

主管税务机关可到出口企业现场进行实地核查，对核查过程中发现资料不齐、不符的应

及时做好取证和固证的工作，同时应要求出口企业提供一份书面说明材料，主要说明当前检查

过程中存在的资料不齐或不符的情况是否属实，经办人、法人代表或相关负责人签名确认并应

加盖企业公章。 

四、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未按规定装订、存放和保管备案单证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予以处罚。 

五、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提供虚假备案单证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财税 39 号文第七条

第（一）项第 4 目规定，该货物不适用增值税退（免）税和免税政策，应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 

六、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发票、海运提单等出口单证的商品名称、数量、金额等内容

与进口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报关数据不符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

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12 号，

以下简称“2013 年第 12 号公告”）第五条第（五）项规定，该笔出口业务暂不办理出口退（免）

税。已办理的，按照所涉及的退税额对该企业其他已审核通过的应退税款暂缓办理出口退（免）

税，无其他应退税款或应退税款小于所涉及退税额的，可由出口企业提供差额部分的担保。待

税务机关核实排除相应疑点后，方可办理退（免）税或解除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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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未按规定进行单证备案（因出口货物的成交方式特性，企业没

有有关备案单证的情况除外）的出口货物，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 2013 年第 12 号公告第五条规

定，该货物不得申报退（免）税，适用免税政策。已申报退（免）税的，应用负数申报冲减原

申报。 

八、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出口的货物劳务，主管税务机关如果发现出口货物的提单或运

单等备案单证为伪造、虚假的，按财税 39 号文第七条第（一）项第 4 目和第 5 目规定，适用

增值税征税政策。查实属于偷骗税的，应按相应的规定处理。 

九、出口企业按规定向国家商检、海关、外汇管理等对出口货物相关事项实施监管核查

部门报送的资料中，属于申报出口退（免）税规定的凭证资料及备案单证的，如果上述部门或

主管税务机关发现为虚假或其内容不实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

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65 号）第十三条规定，

其对应的出口货物不适用增值税退（免）税和免税政策，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查实属于偷骗

税的按照相应的规定处理。 

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6 号）第十三条规定，主管税务机关发现一类、二类、三类

出口企业发生拒绝提供有关出口退（免）税账簿、原始凭证、申报资料、备案单证的，出口企

业管理类别应调整为四类。一类、二类出口企业不配合国税机关实施出口退（免）税管理，以

及未按规定收集、装订、存放出口退（免）税凭证及备案单证的，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应调整为

三类。 

 

附件：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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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 

 

                                                             编号： 

企业制表人（签字）：                           企业财务负责人（签字）：  

制表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公章） 

 

注：1．编号是指本份目录的物理序号，由出口企业自行编制。 

    2. 出口货物报关单号码是指 18 位的报关单号码。 

3.“出口退税申报日期”和“备案日期”栏填到“月、日”。 

    4.“合同”、“装货单类单证”和“海运提单类运输单据”栏仅填写是否齐全即可，可以

用“√”和“X”代表是否齐全。 

    5.“备案单证存放处”栏应简要逐一标明每个备案单证的存放地点。 

    6．备注栏可登记特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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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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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明确 

出口货物单证备案管理要求的公告》的解读 

 

为便于我市出口企业进一步理解和执行国家关于出口货物单证备案管理要求，统一规范我

市出口货物单证备案管理工作，全面防范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违法活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实行有关单证备案管理制度的补充通知》（ 国税函〔2006〕904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12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

费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65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

后的〈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6 号）等相

关文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局制定了《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明确出口货物单证备案管理

要求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就《公告》解读如下： 

一、《公告》出台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目前，税务总局制定的出口货物单证备案管理制度几经补充调整，内容渐趋完善，但政策

分散于多个文件中，不利于日常执行贯彻。同时，由于当前社会发展迅速，海关部门已全面推

行无纸化通关，出口企业普遍反映《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填写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检索条件与日常工作习惯有较大差距，无法取得出口货物装货单等实际问题。针对当前出口货

物单证备案管理制度政策较为零散的现状，我局决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免）

税实行有关单证备案管理制度的补充通知》（ 国税函〔2006〕904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

等有关文件，结合我市本地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公告。 

二、《公告》适用的主体和范围是什么？ 

《公告》适用于东莞市执行出口退（免）税政策的出口企业及其他单位，以及各基层税收

管理单位。 

三、《公告》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一）《公告》明确了出口货物装货单可以用《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替代问题。根

据当前海关部门反映，出口货物装货单基本上已不再使用，物流企业仅在特殊情况下才开具出

口货物装货单，出口企业基本上反映目前已无法取得出口货物装货单。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出口货物退（免）税实行有关单证备案管理制度（暂行）的通知》（国税发〔2005〕199 号，

以下简称“199 号文”）附件 1 明确的相关内容，出口企业和我市基层分局基本上认可《通关

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可替代出口货物装货单，因此决定予以明确。 

（二）《公告》明确了《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的具体格式和内容。根据当前出口企业普

遍反映情况和海关部门已全面执行无纸化通关政策，出口货物装货单基本上不再使用的实际情

况，同时由于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6 年 1 月 1 日明确废止 199 号文的大部分条款，但是附件暂

未废止，因此我局决定继续参考 199 号文《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的基本内容和构架，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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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适合当前我市实际情况的具有操作性的《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目录》。 

（三）《公告》明确了主管税务机关开展出口货物单证备案检查采取方法的问题。针对不同

的检查方法应注重的侧重点问题，明确了不同的方法对应的操作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基层税务

机关在开展出口货物单证备案管理工作中的基本要求。 

 

 

 


